附件3：

技术报告编写要求
技术报告由正文和附件两部分组成。正文应主要包括以下六方面的内容：

1、本技术领域国内、外现状和技术发展趋势；

2、技术和工艺流程特点；

3、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或设计参数；

4、技术先进性、经济性分析；

5、鉴定或专利授权情况；

6、研究开发、中试和推广应用情况。

附件为可证明技术先进、效果明显，能够满足我国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市场需求的文件（可提交复印件），包括：

1、申报单位法人营业执照；

2、查新报告、鉴定或专利证书；

3、尚无应用项目的提供中试验收报告和检测、监测报告，已有应用项目的提供申报表中“主要应用情况”栏所填所有项目的验收报告和检测、监测报告；

4、技术转让合同、知识产权归属和授权使用证明文件。
